華梵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

中華民國94年11月8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95年3月1日法規委員會會議通過

第一條  華梵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培育優良師資，提供學生奉獻教育工作之機會，依據師資培育法、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暨本校組織規程，特訂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第二條：本中心職掌如下：

一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課程之規劃、協調及開設。
二、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申請、甄選、課務與輔導。
三、擬訂中等學校教育學程之相關法規。

四、辦理地方教育輔導暨教師在職進修工作。

五、辦理教育實習與輔導畢業生就業相關事宜。

六、延聘教育學程專兼任師資。
七、充實教育學程圖書及期刊。
八、實習學校之洽商、聯繫與協調。
九、審議其他師資培育相關事宜。

第三條 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綜理本中心工作及擔任本中心會議之召集人，其產生方式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。

第四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准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